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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檢附「2026年臺印度線上華語文教學助理實習合作計

畫」及附件，請於本(115)年5月5日前函復貴校推薦參加

實習學生名單，請查照惠復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​　

本組已於印度多所大學設立臺灣教育中心，並由教育部

派遣數十名臺灣華語教師於各大學教授華語。為提升印

度學生與以華語為母語者實際通溝之聽說能力，同時提

供貴校對外應用華語文相關系所學生實際參與對印度非

華語母語者之線上教學實習機會，特辦理本案。

本實習計畫由印度11所設有臺灣教育中心之優秀大學參

與，預計自2026年6月起實施，由駐印度華語教師與錄取

之臺灣實習教學助理共同協商課程內容及執行方式，課

程預估為期10週，每週1小時，授課時段由雙方協調安

排。

請於本年5月5日前函復本組關於貴校推薦參加實習學生

(每校至多5名)名單，並提供申請學生之中、英文履歷及

已編寫之教案電子檔等供參。

另如貴校有意於寒暑假，組織對外應用華語文教學系所

師生團前來印度各地臺灣教育中心，進行短期(1-2週)華
語教學實習及參訪，可聯繫本組洽詢合適接待學校，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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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學校可能提供免費落地招待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

東華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

立金門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東海大學、銘傳大學、文藻學校財團

法人文藻外語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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